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国际法研究

国际经贸规则适用的差异化现象及其法律应对

钟英通

　　内容提要：晚近以来，国际经贸规则适用的差异化现象有逐步增多之势，表现为相关规
则在适用对象、实体内容、议题领域、时效范围及地理界限等方面以不统一的方式适用。差

异化现象在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美墨加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均有体现。

该现象不断涌现的诱因众多，尤以合作方数量增多、合作内容敏感性增强以及国际经贸秩序

发生转换等最为显著。差异化现象既有推动国际合作、回应国家特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可

能造成国际经贸秩序混乱，导致多边国际合作的解体。因此各国可利用国际条约，以法律

形式约束差异化现象。具言之，就是要在具体国际合作的基础性条约中对差异化的法律

约束力、授权程序、透明度与开放性、机构的约束与协助以及多边化要求等内容作出规定。

关键词：国际经贸规则　差异化　《美墨加协定》　欧盟加强型合作　诸边协定

钟英通，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国际经贸领域的多边合作逐步面临被撕裂的困境。世界贸易组织（以下

简称“ＷＴＯ”）中的国际合作陷入困境，多边贸易体制已至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为求出
路，部分成员尝试在ＷＴＯ框架内开展诸边协定谈判，而更多的成员则加紧了区域贸易协
定的谈判。〔１〕 在欧盟，英国脱欧影响深远，各成员国在不同领域组成次级合作集团。〔２〕

·９７１·

〔１〕

〔２〕

主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尤以美国为甚。截至目前，美国在短时间内已相继与韩国、加拿大、墨

西哥达成了区域性协定的修改。ＳｅｅＵＳＴ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ｇｒｅ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ｒｏｍＵＳＫｏｒｅａＦＴＡ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ｕｓｔ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ｓ－ａｇｒｅｅ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ｕｓ；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ｇｈｔ
ｈｉｚｅ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ＣｈｒｙｓｔｉａＦｒｅｅｌａｎｄ，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ＳｅｅＣａｒｌｏｓＣｌｏｓａＭｏｎｔｅｒｏ，“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ｓｂｏｎＴｒｅａｔｙ”，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Ｐ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５．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这些多边国际合作中的差异化现象逐步呈现出勃兴的趋势，〔３〕为国际法的传统理论及制

度实施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４〕

差异化以多边国际合作为背景，它是指相关规则在适用对象、实体内容、议题涉及

领域、时效范围或地理界限等方面以不统一的方式适用的现象。〔５〕 例如，ＷＴＯ中的诸
边贸易协定仅约束部分成员，属适用对象的不统一；根据《欧洲联盟条约》与《欧洲联盟

运行条约》的规定，欧盟成员应将欧元作为单一货币使用，但英国以议定书的形式明确

其没有义务和责任使用欧元，体现了地域上的不统一；《美墨加协定》中，“复审与争端

解决程序”这一议题仅存在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属议题领域的不统一；〔６〕ＷＴＯ的《与
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给予发展中成员推迟四年实施协定的待遇，是时效范围上

的不统一。

学界已对不同领域的差异化实践进行了较为丰富的探讨。〔７〕 总体上看，当前的差异

化现象主要有三个特征：首先，大国是差异化现象的重要动力源。差异化发生在多边国际

合作的场域内，大国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推动差异化内容的创新和改革；倡导与推广

差异化，并承担一定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确保国际制度内部规则的统一性，抑制差异化

安排带来的离心化倾向。其次，差异化呈现显著的辅助性。差异化是基于有限度的灵活

安排对参与方的差异性要求作出的制度回应，其目的是确保多边国际合作的整体稳定和

持续推进，因而具有辅助性特点。不加节制地利用差异化可能导致多边国际合作的解体，

故应对其加以限制。最后，差异化安排赋予参与成员自主选择权。多边国际合作的参与

方有选择是否加入差异化安排及退出的权利。

本文拟对差异化实践进行类型化分析，探讨差异化现象的成因，解析其对国际经贸秩

·０８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３〕

〔４〕

〔５〕

〔６〕

〔７〕

本文以“多边国际合作”或制度来概括文中出现的三个以上主体参与的国际合作形式。这源于差异化现象涉及

的国际合作形式各异，国际组织、区域性协定以及超国家实体等形式均有。

相似的差异化现象在国际法其他领域业已存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责任原则”是典型的差异化形

式。参见边永民：《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４期，第９－１６页。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Ｄ．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９８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４，ｐ．２７７；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ｅｓｓｅｌｓ，“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８，ｐ．１１．
美加之间的此种安排表明，差异化与条约的保留存在不同。条约的保留通常是由作出保留的国家主动为之，且

保留的对象是已谈判完成的多边条约中的条款。对参与差异化适用的主体而言，有些差异化现象并非其主动作

为的结果。例如，“复审与争端解决程序”的差异化适用不是墨西哥针对已确定的协定文本主动作出保留所导

致的结果。

ＷＴＯ中的诸边协定是一种典型的差异化现象。关注 ＷＴＯ诸边协定的代表性文献有：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ｏｅｋｍａｎ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ｓ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１４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５，ｐｐ．１０１－１１６；ＲｏｂｅｒｔＢａｓｅｄｏｗ，“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ＷｈａｔＬｅｓｓｏｎｓｃａｎｗｅ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２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０１８，ｐｐ．
４１１－４３１；石静霞：《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再构建及中国的因应》，《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１３１－１３２
页。对欧盟法中的差异化现象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包括：ＡｌｅｘＷａｒｌｅｉｇｈ，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Ｓｈｉｍｅｌｆｅｎｉｎｇ，“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ｍａｎ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ｐａｒ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ｆｅｗｄａｔａ”，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２，ｐｐ．２９２－３０５；陈洁：《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现状、动因及影响》，《德国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５７－
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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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影响，并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因应策略。

二　差异化现象的模式

（一）多边框架内的法律形式

差异化现象最为正式的表现形式是多边合作框架基础性条约的规定。〔８〕 ＷＴＯ、欧盟
以及部分区域贸易协定普遍采取了这种方式。

１．欧盟的加强型合作程序

经过《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以及《里斯本条约》，欧盟法律体系内建立起了

加强型合作程序，以基础性条约的形式确认了部分成员国之间进行次级集团合作的合法

性。相关条款规定于《欧洲联盟条约》第四编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六部分第三编，其

中《欧洲联盟条约》包含第２０条共计四款内容，《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六部分第三编则
以第３２６条至３３４条对加强型合作作出了细化规定。〔９〕 尽管加强型合作程序被援引的
次数不多，〔１０〕且所涉均为相对边缘的议题，〔１１〕但相关规定为欧盟成员国在欧盟制度框架

内进行次级集团的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成员

的结构呈逐步多元化的趋势，同时包含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型合作程序对

于在其他国际合作中建立相似程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ＷＴＯ的区域贸易协定与诸边协定实践

ＷＴＯ体制内的差异化安排主要表现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以下称
为“《ＷＴＯ协定》”）及其他法律文件共同构筑的针对区域贸易协定与诸边贸易协定的规
则网络。ＷＴＯ体制中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具体包括《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２４条以及《关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４条解释的谅解》，《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５条和
针对发展中国家作出差异化规定的“授权条款”。ＷＴＯ还配套设立相关的机构约束区域
贸易协定。〔１２〕 多哈回合以来，ＷＴＯ成员愈发意识到需加强对区域贸易协定的约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ＷＴＯ总理事会作出《关于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的决定》，由此建立起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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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就本文而言，“基础性条约”在ＷＴＯ中体现为《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欧盟则表现为《欧洲联盟条
约》与《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对于区域贸易合作而言，区域贸易协定本身即为基础性条约。

具体条文参见《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确切而言有四个半的加强型合作。加强型合作程序援引数量少的原因有二。其一，争取尽可能多的成员同意是

欧盟国际合作中的主流文化，加强型合作程序本属异类；其二，加强型合作程序的规定意在对差异化情形进行管

控。ＳｅｅＢｒｕｎｏＤｅＷｉｔｔ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ＵＬｅｇ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Ｂｒｕ
ｎｏＤｅＷｉｔｔｅ（ｅｔ．ａｌ．）（ｅ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Ｌａｗ，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Ｅｌｇａ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ｐ．１７．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ａｓＨ．ＨｖｉｄｓｔｅｎａｎｄＪｏｎＨｏｖｉ，“ＷｈｙｎｏＴｗｉｎＴｒａｃｋＥｕｒｏｐｅ？Ｕｎｉｔｙ，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６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ｐ．６．
ＷＴＯ总理事会于１９９６年设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以审查已向 ＷＴＯ报备的区域贸易协定，考察区域贸易协
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及协定之间的相互关系。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ｒｅｇｉｏｎ＿ｅ／
ｒｅｇｃｏｍ＿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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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机制，并最终使其永久化。〔１３〕

ＷＴＯ诸边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差异化现象，由多边框架的基础性条约予以规定。
《ＷＴＯ协定》第２条第３款明确了诸边贸易协定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含义，〔１４〕同时以多项
条款对诸边贸易协定的组织机构、决策规则、协定加入以及协定不适用等方面作出了

规定。〔１５〕

３．《美墨加协定》中的差异化规定

《美墨加协定》被视为美国推动的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范本，协定中也出现了差异化

规定。〔１６〕 该协定在第３章涉及“农业”的部分对农产品贸易作出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分
别在附件３－Ａ和附件３－Ｂ中对美国与墨西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农业贸易分别作出
了双边规定。

《美墨加协定》在第１４章关于“投资”的部分中对投资争端解决作出了差异化安排。
该协定仅在附件１４－Ｄ中规定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投资争端适用投资者—国家仲裁机
制。对美国与加拿大、加拿大与墨西哥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并未作出规定。因此，美国和

加拿大的投资者需要通过东道国国内诉讼或者外交保护来解决争端。加拿大与墨西哥之

间的投资争端同时适用《美墨加协定》与《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相关

规定。

《美墨加协定》第１０章“贸易救济”Ｄ节规定了只在美国与加拿大间适用的复审与争
端解决程序。〔１７〕 这意味着墨西哥与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之间均不适用第１０章Ｄ节的
规定。

（二）多边框架外差异化安排的后期纳入模式

差异化的另一种模式是，差异化现象产生于多边框架之外，但并非以基础性条约中正

式规定的方式呈现。通常是合作方以实践先行，随后以某种形式对前述实践予以法律

确认。

ＷＴＯ中类似《信息技术协定》式的诸边协定属于多边框架外的差异化现象。此类诸
边协定在法律性质上与诸边贸易协定存在差异，《ＷＴＯ协定》对其未作规定。该协定仅
对参与成员产生约束，其谈判、生效以及执行均在ＷＴＯ体制中进行，故也属ＷＴＯ条约体
系的组成部分。但协定的谈判在 ＷＴＯ框架外启动和进行，未得到 ＷＴＯ的正式授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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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ＷＴＯ，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１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ＷＴ／Ｌ／６７１．资料来
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ｈｅｗｔｏ＿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ｍｃ１０＿ｅ／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ｎｏｔｅｓ＿ｅ／ｂｒｉｅｆ＿ｒｔａ＿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０４－２９］。
诸边贸易协定只对接受的成员具有约束力，对未接受的成员既不产生权利，亦不产生义务。这属于典型的差异

化现象。

具体而言包括《ＷＴＯ协定》第４条第８款、第９条第５款、第１０条第９款、第１２条第３款、第１３条第５款、第１４
条第４款、第１５条第２款和第１６条第５款。
参见孙南翔：《美国经贸单边主义：形式、动因与法律应对》，《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８１页。
美国与加拿大在此问题上分歧巨大。由于加拿大的坚持以及在其他议题方面的妥协，复审与争端解决程序被保

留，但只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适用。Ｓｅ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ｏｏｄｍａｎ，ＴｈｅＵＳＭＣＡＣ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Ｍｅｘｉｃ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Ｔｒａｄｅ，
Ｏｃｔｏｂｅｒ４，２０１８，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ｇ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ｕｓｍｃａ－ｃ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ｍｅｘｉｃｏｓ－ｈ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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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地位由部长级会议事后确认。〔１８〕

欧盟也存在类似的差异化模式。部分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法律框架之外分别达成了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和《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条约》。〔１９〕 在适用

过程中，该条约尚未被欧盟机构判定违反欧盟法律，且依然存在被纳入欧盟法律体系的可

能性。〔２０〕

（三）多边框架外的关联性合作

最后一类差异化现象发生于多边框架之外，在内容上与多边框架内的国际合作高度

关联，但在法律上暂未纳入多边框架。欧盟政策在欧盟体系外的横向差异化即属此类。

它表现为欧盟法律适用于非欧盟成员国，通过欧盟与非成员国签订双边条约实现。挪威

参与《申根协定》是此模式的典型例证。《申根协定》旨在取消边境检查，实现人员流动，

对建设欧盟共同市场意义重大。根据《关于将申根法律纳入欧洲联盟框架的议定书》的

规定，《申根协定》体现的法律规则已被纳入欧盟法律体系。挪威并非欧盟成员国，在《申

根协定》有关内容被纳入欧盟法后，挪威在该协定项下的权利义务处于不确定状态。前

述议定书第９条特别规定，欧盟应就申根法律的执行及发展与挪威联合行动，具体方式为
由欧盟理事会与挪威单独缔结国际条约，从而实现以原《申根协定》为主要内容的欧盟法

律适用于挪威。〔２１〕

服务贸易领域的一项差异化实践也属此类。尚处于谈判阶段的《服务贸易协定》发

生在ＷＴＯ体制外，但所涉议题与《服务贸易总协定》具有高度关联性，且诸多 ＷＴＯ成员
参与了谈判。〔２２〕 根据欧盟等参与方的意见，《服务贸易协定》的最终出路是并入 ＷＴＯ法
律体系。〔２３〕 但这一目标尚未实现，故属潜在的差异化。

前述差异化实践模式之间存在较大区别，尚未统一。第一种模式是基础性条约中的

法定类型，其中的差异化不存在合法性瑕疵。后两种模式在合法性方面有所欠缺，但因其

具有实际效用从而具备合理性。这两类模式的弊端在于，在正式的法律框架以外进行的

差异化尝试可能破坏多边国际合作的整体性。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则的约束，也易

在未参加的合作方中引发合法性与正当性质疑。因此，若以保证多边国际合作持续推进

为目的，第一种模式是较优的选项，后两种模式的差异化实践最终也需要得到多边国际合

作制度框架的合法性确认。

·３８１·

国际经贸规则适用的差异化现象及其法律应对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参见钟英通：《ＷＴＯ体制中的诸边协定问题释微———以〈信息技术协定〉为例》，《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３期，第１４５页。
ＳｅｅＢｒｕｎｏｄｅＷｉｔｔｅ，“ＡｎＵ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Ｕｎ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ｓｔＢｒｅｘｉｔＴｉｍｅｓ”，５５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ｐ．２４２．
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第１６条的规定，必须在该条约生效的五年内与《里斯本条
约》实现对接。参见戴启秀：《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区域治理的法律基础———〈财政契约〉与〈欧洲稳定机制条

约〉解析》，《德国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５页。
参见李明明：《论挪威的疑欧主义及其“欧洲问题”》，《欧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１３６页。
ＳｅｅＪｕａｎＡ．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ａｎｄ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ｙ，“ＴｈｅＴＩＳＡ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Ｉｓｓｕｅｓ”，Ｗ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ｆ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ＥＲＳＤ－２０１３－１１，２０１３，ｐｐ．２４－２７．
Ｓｅ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ｎ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Ｍｅｍｏ，１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资
料来源：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ａｐｉｄ／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３－１０７＿ｅｎ．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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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差异化现象的成因分析

（一）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

在国际秩序发生转换的时代，国际合作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这也成为差异化现象

兴起的重要诱因。学界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观点各异，〔２４〕“以规则为基础”是部分

学者对未来国际秩序的预测与希冀。也有学者对国际秩序持悲观态度。近来出现的中美

经贸摩擦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大国竞争的思考，正是此类观点的最佳注脚。〔２５〕 未来国际秩

序的可能状况是：权力更加分散；有较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增多；通过国际合作处理的议题

范围逐步增多，因而各行为体可能形成不同的制度化合作形式。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在国

际经贸领域中类似 ＷＴＯ的大型多边国际组织失去大国的全力推动，规则供给缺失。〔２６〕

各国转而寻求在更小的范围内展开合作，不同国家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参与规则制

定，〔２７〕进而为差异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２８〕

此外，少边主义的观念在秩序转换的大背景下渐受重视，成为差异化现象出现的观念

诱因。〔２９〕 少边主义具有相对意义，它体现为在多边主义存在的前提下，部分行为体寻

求组成次级集团来处理合作中的问题。少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具有决

定性意义的合作方的数量，少边主义强调“解决问题所必需的最少数”，以提高决策

效率。〔３０〕

（二）合作方的异质性

国际合作参与方的增多放大了合作方间的异质性，极有可能导致偏好的多样性。随

着国际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在基础性条约中设置一定数量的灵活性规则有利于多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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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易于加入，难以推翻；也有观点指出，未来国际秩序将是一个

“复合世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Ｗｏｒｌｄ）”；还有学者认为未来世界或许将更以规则为基础，进而带来更加制度化的和平。
Ｓｅｅ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Ｗｈｙ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Ｗｉ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ｅ”，３２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７
－２９；［加］阿米塔夫·阿查亚著：《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肖莹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８０页；唐世平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董杰、朱鸣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
２４４页。
米尔斯海默是悲观派的代表人物。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部分国家日益显露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动摇了既有的多边体系。参见廖凡：《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阐释与构建》，《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４２页。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２００页。
欧盟一体化进程由于有核心国家的强力维持，得以在不严重减损欧盟法律统一性的基础上包容差异化的存在，

且一些差异化安排（如“欧洲稳定机制”）发挥了一定的正向作用。

本文采苏长和教授对“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的中文译法。参见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
析》，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８页。
少边主义是一个在与多边主义的比较过程中出现的概念。根据学者的总结，少边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在解决问

题所必要的最少国家之间开展合作。ＳｅｅＭｏｉｓｅｓＮａｉｍｉ，“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Ｍａｇｉｃ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ＧｅｔＲｅ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０９，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６／２１／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最近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０４－２９］；ＣｈｒｉｓＢｒｕｍｍｅｒ，Ｍｉ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ｏｗＴｒａｄｅ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ＳｏｆｔＬａｗ，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ｒｅ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ｐ．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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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的推进。纵观多边贸易体制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多边国际制度的建成通常是以大

国主导为基础，辅以少数志同道合的成员构成核心俱乐部，逐步完成国际制度的扩张和发

展。这些国际制度都以较为明确的国际条约作为法律基础。在发展的初期，由于核心成

员间异质性程度相对较低，相关规则统一适用的难度亦相对较低，因而能够较为顺畅地实

现合作。随着国际制度参与国数量的扩张，参与方间异质化程度大幅增加，在特定议题上

获得广泛的一致性同意的可能性随之降低，规则一体适用可能引发部分国家的遵守不能。

在此情形下，为求得国际制度的存续和发展，相关参与方或利用既有的灵活性规则，或采

取未被明文禁止的实践方式，针对特定议题在有限范围内推动国际合作。

（三）议题的敏感性

随着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持续深入，所涉议题逐步向边境后发展，国际条约对国家主

权的“侵蚀”愈加明显，特定议题领域的合作敏感性显著增强。现有区域贸易协定的自由

化焦点已转移至非关税壁垒，同时涉及对国内政策的约束。〔３１〕 对既有议题合作的深化亦

可引发合作参与方对主权减损的担忧。差异化的理念恰是在此背景下逐步孕育，其主要

功能是通过允许合作参与方在不同的一体化水平上进行合作，从而克服合作中的

僵局。〔３２〕

例如，《美墨加协定》的参与方数量虽少，但因议题敏感性强，故而谈判分歧大、过

程曲折，协定文本亦出现了众多差异化安排。首先，三国之间的双边经贸关系各有其特

点。例如，加拿大与美国在软木贸易方面的贸易纷争系两国独有，墨西哥在此领域并无

直接利益。〔３３〕 由于加拿大是软木的出口方，美国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加拿大对

协定中贸易救济章节规定的复审与专家组程序颇为重视，在其强硬的坚持下协定最终

针对美加作出了差异化安排。其次，美国对协定谈判设定了严格的时间要求，为差异化

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相对于协定规模而言，《美墨加协定》的谈判时间较短，带有美国

强力推动的特征。〔３４〕 为了加快进度，协定势必会针对某些分歧难以弥合的内容作出灵活

性安排。最后是三方实力差异明显。美墨加三方中，墨西哥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和议价能力与美加两国尚难相提并论。实际谈判过程中，美墨首先达成一致，随后加拿大

最终同意。〔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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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ＳｅｅＢｅｒｎａｒｄＨｏｅｋｍａｎ，“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０１５，ｐ．６１０．
Ｓｅｅ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Ｈｏｌｚ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Ｓｈｉｍｅｌｆｅｎ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ｍａｎ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ｐａｒｓｅｔｈｅｏｒｙ，ｆｅｗｄａｔａ”，１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２，ｐｐ．２９２－３０５．
关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软木纠纷可参见辛翠玲：《特朗普政府经贸战略探析：“美国优先”的国际贸易新秩

序》，《当代美国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３７－３８页。
在谈判期间，美国对加墨两国的钢铝产品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以及威胁对两国向美国出口的汽车及部件

征收关税等情形，美国在谈判中的作为就不局限于“强力推动”，已几近威胁。ＳｅｅＧａｒｙＨｕｆｂａｕｅｒ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ｎ
Ｇｌｏｂｅｍａ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ｘｉｃｏＣａｎａｄａ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ａｎｄＯｕｔｌｏｏｋ”，Ｆｒａｓ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２０１８，ｐ．３．
Ｓｅｅ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ｏｂｅｒｔＬｉｇｈｔｈｉｚｅｒａｎｄ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ｈｒｙｓｔｉａＦｒｅｅｌａｎｄ，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ａｂｏｕｔ－ｕ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ｆｉｃｅｓ／ｐｒｅｓｓ－ｏｆｆｉｃｅ／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８／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四　差异化现象对国际经贸秩序的影响

（一）差异化现象对国际经贸秩序的积极作用

１．差异化现象为国际经贸秩序的变迁累积新的因素

差异化现象作为国际经贸秩序转化的产物将长期存在。差异化是多边国际合作的固

有现象，与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相伴而生。〔３６〕 因此差异化不是特定国际合作的突现属

性，而为国际合作所固有。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人类生存的本能以及对福利的永恒追求必

然会催生制度变迁。〔３７〕 制度变迁的过程通常包含渐变与剧变。〔３８〕 渐变过程通常较为漫

长，差异化在此过程中逐步孕育。

差异化现象成为国际制度变迁中新因素的载体。制度兼具稳定与变化两种特性，且

稳定属于常态。〔３９〕 差异化是制度变迁中变化因素的规则载体。差异化产生于既有的多

边国际合作中，是一种制度相对稳定状态下的渐进变化现象。随着国家间互动的增多，不

同的需求和利益表达可能出现，改变制度的观念可能在适当时被付诸实践。彻底推翻既

有制度并非经常性选择，在部分领域推动差异化进行修补是更具可行性的方式。

２．差异化现象便利了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

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过程已在进行，差异化现象及其代表的规则适用模式很

可能被更广泛利用，成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试验田。呈现出越来越多差异化特征的国际

经贸规则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的斗争，也深刻体现了发达

国家重新定位国际经贸规则生成的基本路径。这种强烈的反差，都不同程度地把矛盾对

准了包括了ＷＴＯ在内的一系列原有的规则体系。统一适用的多边经贸规则的发展遇到
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而区域性协定正在拓展现有经贸规则的范围与边界。

差异化在此背景下具备发挥试验田作用的空间。例如，尽管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但从其随后的一系列政策行为来看，制定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目的与

其前任相比并无变化，且排挤中国的意图也颇为相似。〔４０〕 对于一些其意欲推行的规则，

美国可以视其难度首先在部分国家间进行试验，并在建立起足够的规则共识后寻求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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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区域贸易协定贯穿多边贸易体制的整个发展历程，与该体制相伴而生。参见韩立余：《自由贸易协定基本关系

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５８－６０页。根据学者对协定文本进行的大数据研究，ＷＴＯ规
则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有充分体现。ＳｅｅＴｏｄｄＡｌｌｅ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０１７，ｐｐ．３３３－３６３．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同样伴随着差异化现象。ＳｅｅＡｌｅｘＷａｒｌｅｉｇｈＬａｃ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Ｕｎ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２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ｐ．８８１．
参见唐世平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沈文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７０页。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渐变与剧变分别对应着正常时期的路径依赖规律和断裂时期的关键节点。参见何

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３１页。
参见唐世平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沈文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６７－７０页。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一直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墨加协定》中则加入了以“拒绝授惠”条款（《美墨加

协定》第１４．１４条）和“非市场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条款（《美墨加协定》第３２．１０条）为代表的特别内容对中国予
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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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式是，美国将通过经差异化方式进行试验的新规作为改革ＷＴＯ规则的出价；另一

种方式是进一步将某些规则在其他场合进行推广，形成事实上的多边化。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理事会就曾在欧盟框架外以国际条约

的形式针对关涉欧洲一体化或欧盟总体利益的重大事项作出决策。经过一定时间的适

用，这些在欧盟框架外形成的规则具有被纳入欧盟法律体系的可能，〔４１〕一旦启动相应程

序，即可转变为欧盟法律。

３．差异化现象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发展

随着参与方的增多以及所涉议题敏感性的增强，为克服合作中的困难，多边国际合作

愈发需要具备灵活性的差异化安排。〔４２〕 ＷＴＯ恰因这方面的不足而陷入困境。自多哈回

合启动以来，由于在决策机制上采取了“一揽子承诺”叠加“协商一致”的制度安排，〔４３〕

ＷＴＯ在多边层面的贸易谈判举步维艰，〔４４〕除《贸易便利化协定》外尚未达成任何多边成

果。〔４５〕 尽管有运行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ＷＴＯ的贸易规则制定功能几乎丧失。在多哈

回合框架下，既有的决策模式导致 ＷＴＯ若要产生新的贸易规则必须要求成员在多个议

题领域达成广泛的一致，未预留差异化空间，因而实现难度极大。

相反，《美墨加协定》虽然只涉及三方，且各方在不同领域的分歧巨大，为了确保在预

定的时间达成协定，三方在协定中设置了一系列差异化安排，最终确保了北美大陆经贸合

作局面的基本稳定，并且小幅度地拓展了国际经贸规则的边界。

差异化现象在欧盟的国际合作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０８年底欧债危机发生时，欧

盟框架内的既有规则已无法有效处理危机。欧盟成员国为改善欧盟的经济治理方式作出

了诸多努力。２０１２年二十五个欧盟成员国在欧盟法律框架之外签订了《经济货币联盟稳

定、协调与治理条约》，该条约成为应对欧债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４６〕并最终起到了欧元

区稳定剂和保护栓的作用。〔４７〕

（二）差异化现象对国际经贸秩序的负面影响

差异化的泛滥可能造成多边国际合作整体规则的碎片化，加剧国际经贸秩序的混乱

局面。规则碎片化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即提高了企业与个人的生产与经营成本。以国际贸

易为例，由于企业或个人面临更加复杂的规则迷宫，区域贸易协定降低跨境交易成本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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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参见杨国栋：《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名实分离”：模式、成因与影响》，《欧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５５页。
条约的灵活性机制在ＷＴ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可参见韩逸畴著：《ＷＴＯ贸易政策灵活性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
ＷＴＯ“一揽子承诺”的基本含义是“在所有事项全部达成一致之前，无任何一致达成”。参见徐泉：《ＷＴＯ“一揽
子承诺”法律问题阐微》，《法律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４９－１５７页；ＭａｔｔｈｅｗＫｅｎｎｅｄｙ，“ＴｗｏＳｉ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
ｉｎｇｓＣａｎｔｈｅＷ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Ｒｏｕｎｄ？”，１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ｗ，２０１１，ｐ．７９。
当然，成员意愿的欠缺以及谈判中的巨大分歧也是多边谈判陷于困境的原因。

根据ＷＴＯ成员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达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该协定是一项新的多边贸易协定。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ｔｒａｄｆａ＿ｅ／ｔｒａｄｆａ＿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参见叶斌：《欧债危机下欧盟经济治理与财政一体化的立法进展》，《欧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５８－５９页。
参见陈菲：《欧盟危机背景下的德国领导有效性分析———以领导理论为分析框架》，《欧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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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仅未能实现，对于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公司而言，数量众多且重叠的区

域贸易协定反而会提高交易成本。〔４８〕

差异化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既有的多边国际合作解体。多边国际合作的理想状态通

常是所有规则一体适用于全体参与方。〔４９〕 为了兼顾部分参与方的特殊利益，有限度地允

许差异化现象的存在可以维持多边国际合作的整体稳定。然而过度使用则会令多边国际

合作规则的整体性遭到严重破坏，制度内部形成互相嵌套的各类规则“俱乐部”，将使既

有的合作框架名存实亡。〔５０〕

差异化的泛滥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激化。国家利益的多元化是差异化产生的原因之

一，体现了对国际合作参与方国家利益的尊重。但应当看到的是，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现

实存在的，差异化是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如无规则约束，则具有不可控性。如果国

家在多边国际合作中一味追求差异化，而忽略在多边层面上的沟通与融合，将可能导致国

家间乃至国家集团间利益冲突的激化，甚至引发安全问题。

差异化可能使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国家被边缘化。差异化可能导致“俱乐部模式”

的出现，该模式强调由少数国家实质性地垄断制定规则的权力。制度供给能力不足的国

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在国际经贸秩序面临重构的大背景下，各国都竞相参与新规则

的制定过程，尽力避免成为完全的规则接受者。但须指出的是，如果意欲成为新的规则制

定者，既要有足够的物质力量，还要有规则的供给能力，更要能够承担制度供给成本的能

力。规则供给能力往往要求一国在其国内已建立起一套运行成熟的规则，这类规则只有

在拥有较高的合理性时，才具备在国际层面输出的可能。承担制度供给成本则是对国家

综合国力的考验。综上所述，大国更可能成为规则制定者，相对而言，实力较弱的国家则

更可能成为规则的接受者。〔５１〕

差异化往往具有短视效应，可能造成多数国家中长期利益的损失。差异化在晚近

的兴起是一种针对多边主义困境的“应激反应”，其目的是解决合作中较为紧迫的现实

问题。持此类观点的国家很可能更为注重短期利益。二战前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

间以邻为壑的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维护其短期利益的手段，并普遍被视为是

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之一，但战争实际上导致了大多数国家中长期利益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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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ＳｅｅＫａｔｉＳｕｏｍｉｎｅ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ａ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ａｎＥｒａ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１５ＥｘｐｅｒｔＧｒｏｕｐ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ｔｉｏｎｓＰａｐｅｒ，Ｅ１５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２０１６，ｐ．１３．
多边主义是众多多边国际合作的指导性观念，它要求“三个或者更多的行为体进行自愿和（基本是）制度化的国

际合作，并得到规范和原则的管理，而规则（大体上）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参见［英］约翰·彼得森、卡罗

琳·布沙尔：《使多边主义有效———全球治理的现代化》，［英］卡洛琳·布沙尔等主编：《欧盟与２１世纪的多边
主义》，薄燕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９页。
欧盟成员国为应对欧债危机在财政领域进行的差异化实践尽管有紧迫性作为正当化理由，但这一系列法律实践

对欧盟法律秩序造成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

以ＷＴＯ《环境产品协定》的谈判为例，现阶段仅有中国和哥斯达黎加为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南非、俄罗斯、墨
西哥、尼日利亚等在内的经济体量较大的发展中成员均未参与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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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差异化现象的法律应对

当下的多边国际合作通常以国际条约为法律基础，故应当以条约规定的形式在具体

的多边国际合作中对差异化情形作出明确的法律安排。这意味着有关基础性条约应对差

异化的法律性质、表现形式乃至适用条件等关键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ＷＴＯ协定》有

关诸边贸易协定的条款、《欧洲联盟条约》及《欧洲联盟运行条约》对加强型合作的规定以

及《美墨加协定》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均属此类情形。具体而言应就以

下方面对差异化的相关事项加以规定：

（一）确保差异化的合法性

法律约束力是差异化的本质特征，应当在基础性条约中予以明确。关于加强型合作

的法律约束力，欧盟法律规定在加强型合作框架下通过的法令仅适用于参与加强型合作

的成员国。并且，对于意欲加入欧盟的候选国而言，上述法令不属于欧盟法律。〔５２〕 《ＷＴＯ

协定》对诸边贸易协定的法律约束力亦有类似规定，即对于接受的成员，诸边贸易协定构

成《ＷＴＯ协定》的一部分；对未接受的成员而言则既不产生权利也不产生义务。〔５３〕 《美墨

加协定》针对特定的双边关系所作出的规定仅约束相应的双方。〔５４〕

（二）规范差异化的授权

差异化的启动均应获得法定授权，此为差异化推动的合法性前提，也是以法治化的方

式约束差异化实践的基本要求。这类授权通常是由相关国际制度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机

构作出。

１．授权范围

差异化授权的首要问题是授权范围，以解决部分参与方可以在哪些领域内进行差异

化实践的问题。例如，欧盟“加强型合作”程序即对合作领域进行了限制。根据相关规

定，欧盟成员只能在欧盟专属权能之外的领域寻求加强型合作。此外欧盟法律还作出了

禁止性规定，如加强型合作不得构成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障碍或歧视，也不得扭曲成员国之

间的竞争。未参与国的权能、权利和义务应当得到尊重，未参与国也不得妨碍参与国开展

加强型合作。〔５５〕

２．授权程序

差异化的授权程序至少应当包含申请与授权两个部分。有关参与方提出申请后，

有权机构在审查后决定是否给予该差异化以正式授权。基础性条约不仅应对有权机构

的决策程序作出规定，还应当明确规定差异化情形的启动条件，确保差异化情形的辅助

·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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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参见《欧洲联盟条约》第２０条第４款。
参见《ＷＴＯ协定》第２条第３款。
参见《美墨加协定》附件３－Ｂ以及Ｄ部分均直接处理美加之间的特定关系。
参见《欧洲联盟条约》第２０条第１款，《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３２６条与第３２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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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ＷＴＯ诸边贸易协定的启动需拟签署该协定的成员向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提出，
由总理事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５６〕 欧盟法律对此规定更为细致，不仅设定了

“最后手段”条款和数量门槛，而且还纳入多个欧盟机构各司其职。〔５７〕 希望发起加强型

合作的成员应当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阐明拟采取加强型合作的范围和目标。欧盟

委员会应就此事项向欧盟理事会提交一份提案。如未提交，则应向相关成员国说明理

由。经过欧盟委员会提议并经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应授权开展拟申请的加强型

合作。

（三）透明度与开放性

差异化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较强的透明度与开放性。差异化的泛滥极易导致

俱乐部模式的封闭性效应，客观上产生将非参与方排除在规则制定之外的效果，进而降低

差异化安排的正当性。〔５８〕 对此，首先可利用透明度规则克服封闭性弊端。多边国际合作

的基础性条约应当在程序上以透明度为基本原则，对差异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各项程

序作出具体规定。其次是利用开放性规则对冲封闭性的负面效应。允许其他有意愿成员

的加入，保持差异化安排的开放，保证未参与成员的规则制定权。

欧盟法律在加强型合作的规定中亦有此项内容。任何已经建立的加强型合作应当向

其他欧盟成员开放，并且欧盟委员会应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通报加强型合作的具体

进展。〔５９〕 《ＷＴＯ协定》虽未对诸边协定的加入作出明确规定，但《信息技术协定》式的诸
边协定明确提及了开放性，允许其他 ＷＴＯ成员加入。《环境产品协定》虽仍处于谈判环
节，但在已经完成的十余轮谈判中，参与谈判的成员特别注重向 ＷＴＯ通报谈判情况，谈
判过程中不断吸引新成员的加入。〔６０〕

（四）机构的约束与协助

在基础性条约中设置有力机构对差异化情形进行专门的管理与监督。制度的执行需

要具体机构予以落实。欧盟法律为加强型合作设置了较为严密的机构保障，欧盟理事会、

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议会均被纳入加强型合作的监督与管理工作中，为差异化的管控与

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ＷＴＯ《政府采购协定》作为一项诸边贸易协定，其下设有政府

·０９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参见《ＷＴＯ协定》第１０条第９款。
欧洲法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ＳｅｅＦｅｄｅｒｉｃｏＦａｂｂｒｉｎｉ，“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Ｓｃｒｕｔｉｎｙ：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ｗ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Ｕ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４０Ｌｅｇ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ｐｐ．１９７－２２４．
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ａ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Ｊ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ｕｂ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ｕｌ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ＫＳＧ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０１－００４，２００１．
参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３２８条、第３３０条、第３３１条。
在１３轮谈判中，《环境产品协定》谈判主席为尚未参与该谈判的ＷＴＯ成员举办了一场扩大的透明度会议，其目
的是向这些成员通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参见加拿大政府和欧盟委员会披露的谈判资料，资料来源：ｈｔ
ｔｐ：／／ｗｗ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ｃ．ｃａ／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ｕｘ／ｔｏｐｉｃｓ－ｄｏｍａｉｎｅｓ／ｅｎｖ／ｊｏｉｎｔ－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ｅ－ｅｎｖ．ａｓｐｘ？ｌａｎｇ＝ｅｎｇ；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ｏｃｌｉｂ／ｐｒ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ｃｆｍ？ｉｄ＝１１１６，
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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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委员会。该机构自ＷＴＯ成立以来即为协定的准入谈判做了大量工作。〔６１〕 诸边贸易

协定的前身———东京回合行动守则———也规定了相应的制度条款，每个协定项下的机构

在协定适用与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６２〕 《美墨加协定》在第３０章设立了自由贸易

委员会，由三方政府的部长级官员或其指定的代表组成。该委员会的职能包括研究协定

执行或运行等相关事项。〔６３〕

相关机构运行成本的问题需特别说明。多边国际合作中差异化现象本系参与方间的

小范围合作，但不可避免地会利用其所属国际制度的“基础设施”。如由此产生的成本完

全由国际制度的下辖机构承担，则可能引发未参与差异化的国家基于公平性的质疑。因

此，基础性条约还应明确由差异化产生的行政开支与成本的承担者。欧盟法律规定，除由

联盟机构承担的行政费用以外，为实施加强型合作而导致的支出由参与成员国承担，除非

经咨询欧洲议会后，理事会成员以一致方式作出其他决定。〔６４〕

（五）以多边化为目标

差异化应当以最终实现多边化为目标，应当在涉及差异化的条约中对此予以声明。

国际社会支持多边主义的声音仍然是主导力量。〔６５〕 允许差异化的存在应以推动多边国

际合作为前提，不可因不受节制的差异化导致多边国际合作解体。各参与方应当首先将

多边主义放置于多边国际合作的指导性地位，并且应当以法律形式确认差异化的多边化

目标。

六　结　语

国际经贸规则适用中的差异化现象是国际秩序演化的结果，各国在经贸领域屡有实

践，且该现象有逐步扩散之势。应指出的是，在经贸领域的多边国际合作中，差异化与多

边主义的要求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６６〕

中国应当充分重视和接受差异化现象的存在，以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为理念，

有条件地在国际经贸领域利用差异化为自身拓展发展空间。一些国家可能会利用差异化

推动某些无法与中国直接谈判达成的规则进入中国未参与的经贸协定，在形成较为广泛

·１９１·

国际经贸规则适用的差异化现象及其法律应对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政府采购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举行会议、磋商以及向ＷＴＯ总理事会通报其活动和协定执行与运行的进展情况等，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ｇｐｒｏｃ＿ｅ／ｇｐａ＿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ｅ．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东京回合政府采购守则项下的守则委员会在各守则的更新谈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ＳｅｅＴｅｒｅｎｃｅＰ．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ｄｓ．），ＴｈｅＧＡＴＴＵｒｕｇｕａｙＲｏｕｎｄ：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６－１９９２），ＶｏｌｕｍｅＩ：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ｅｖｅｎｔｅｒ：Ｋｌｕｗｅｒ
Ｌａｗ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３），ｐ．１０３６．
《美墨加协定》第３０章具体规定了自由贸易委员会的设立、委员会的功能、决策、委员会和附属机构的程序规则、
协定协调员与联系点以及秘书处等内容。

参见《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３３２条。
参见央 视 网：《习 近 平 会 见 “元 老 会”代 表 团》，资 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４／０１／
ＡＲＴＩＪｘＭＥ７４ＭｊＲＴ２ＯｘＪＬｃＩＱｖｖ１９０４０１．ｓ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例如，欧盟虽倡导多边主义，也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ｒａｄｅｆｏｒＡｌｌ：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Ｍｏｒ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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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共识之后逼迫中国接受。中国也需思考如何利用差异化现象来应对。中国的经济

规模与经济增速是客观事实，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亚太地区周边国家或经济体骤然切断与

中国经济联系的成本较高，中国具备政策实施的空间。在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适

用过程中，中国尤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坚定维护以ＷＴＯ为代表的多边规则体
系并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则改革。二是在着力处理好与美欧等重要经济体之间关系的基础

上，以双边、区域以及多边方式与其他经贸伙伴开展合作。〔６７〕 三是在构建以发展为导向

的新型规则过程中提出中国方案，以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形成规则共识。四是进一步扩

大开放，完善国内以市场为导向的整体改革，对接新型的国际贸易规则。〔６８〕 在此过程中，

差异化可以成为一种为中国参与的国际合作提供灵活性的工具。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ｒｕｌｅ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ｐｉｃａｒｅａ，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ｉｍ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ｈａｓｂｅｅｎｏｎｔｈｅｒｉ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ＴＯａｎｄＥＵａｎｄｉｎｓｕ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ｓＵＳＭＣＡ．Ｔｈｉｓ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
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ｓｕｃ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ｄｅｒｕｌｅｓｈｅｌｐｐｕｓ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ｙ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ｅｅｄｓ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
ｃ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ｄｉｓｒｕｐ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ｕｔｉｌｉｚ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ｔｏｍａｎａｇｅ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ｅｇａｌｍｅａｎ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ｌｅｇａｌ
ｂｉ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ｃ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郑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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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有望在２０１９年完成谈判。参见“李克强表
态获广泛呼应，ＲＣＥＰ成国际媒体焦点词！”，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４０７２２．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将采取一系列

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更大力度加

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更加重视

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参见习近平：《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９－０４／２６／ｃ＿１１２４４２０３７３．ｈｔｍ，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１９－０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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